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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友帖文中，江北区完成秸
秆焚烧治理“一件事”的集成改革
被点赞。为此，近日记者专程走访
有关部门。

疏堵结合，才能不断推动治理
成效一路向好。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江北区根据政府部门在监管中
遇到的难题，整合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农业农村及属地街道、
乡镇、社区的力量，推出了这一秸
秆焚烧治理“一件事”集成改革，
联合整治秸秆、垃圾焚烧现象，取
得较好效果。今年 1 月至 10 月，江
北区基层治理四平台共记录并及时
干预露天焚烧行为 1338 起，有效
保障了“江北蓝”的持续提升。

目前，江北区治理秸秆、垃圾
焚烧现象的机制已具备以下特点：

1. 智能化。依托中国铁塔高空
瞭望平台，利用高清摄像和热成像
实时采集烟、火信息，通过机器学
习、智能图像识别算法软件，或热
能分布和温度分析，实现早期烟、
火报警的全天候预警。

2. 重点涉农区域全域覆盖。全

区设置 8 个高空瞭望点位 90 个预置
位，覆盖江北区重点涉农区域，实
现全域精准定位。

3. 一键直达。依托铁塔平台捕
获烟、火事件，准确定位到具体的
街道 （镇）、村 （社区），自动生成
报警，并将事件定位、图片信息通
过 E 宁波推送至基层治理四平台，
再由平台将信息发送至网格长手机
端推动生态环境问题智能发现与基
层治理网格有机结合，同时深度融
合综合行政执法、生态环境、农业
农村等部门力量，实现条块协同、
上下联动，实现基层治理网格与部
门监管力量的有机结合。

4. 初步建立处理机制。基层治
理四平台根据各街道 （镇） 对事件
的响应时效、办结时间、同区域多
频次发生程度等，进行数据自动统
计分析、定期通报、考评奖惩，并
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考核排名。同
时，还定期开展统计分析，对高发
区域、敏感区域和群众信访重点区
域，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
预。

据悉，下一步江北区还将重点
做好三方面提升工作：

1. 江北区各街道 （镇） 加强基
层网格力量的管理，加大禁烧的宣
传力度，定期开展露天焚烧多发区
域、多发时段的巡查和疏导，落实
专人做好重点区块 （农田） 和重点
人员的管理，切实减少垃圾、农作
物秸秆等露天焚烧现象，落实禁烧
的主体责任。

2. 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案
释法，改变群众对垃圾、秸秆焚烧
的传统观念、习惯做法，提升环境
治理成效。区农业农村局加强秸秆
综合利用，积极推广水稻秸秆肥料
化和饲料化利用，加大露天禁烧执
法力度。

3. 江北区社会治理中心依托
“基层治理四平台”信息化系统，
将高空瞭望系统发现的焚烧点及时
发送到各街道 （镇），对网格员未
赴现场及时处置或没有反馈处置情
况，导致工作无法形成闭环的进行
通报批评，建立考核评价体系。

（廖业强 邱韵 易民）

初步形成秸秆焚烧治理机制
“江北经验”被网友点赞

红薯长黑斑后有毒
切勿食用

网友“银杏落叶”：网上买了
小红薯，网袋装的。过了三五天想
去吃，发现发芽了，番薯表面长出
很多芽头，是我保存不当吗？马铃
薯发芽不能吃，那么番薯发芽了还
可以吃吗？

市农业农村局：红薯长芽后，
一般不会产生毒素，只需将长出的
芽去掉后可以继续食用，但是红薯
长芽后口感下降，营养价值也会大
大减少。另外，长黑斑的红薯不可
以吃，长黑斑的红薯含有大量的毒
素，有可能会引起人体肝功能受损
或休克。

哪些住宅装修行为违法
将面临处罚

编号为“7819443”的网友：
根据《宁波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条例》 第 23 条和第 51 条的相关
规定，在住宅小区里邻居出现窗改
门、占用改造非上人公共露台、修
砌水池、堆放杂物、搭建雨棚等导
致相邻房屋出现渗水和日常生活受
到影响，是否可以向属地住建部门
举报？针对以上各种违法行为，会
采取什么措施保护业主权益？

市住建局：您好！根据 《宁波

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第
二十三条：住宅 （含与住宅结构相
连的非住宅） 房屋装修中禁止下列
危害房屋使用安全的行为：

（一） 拆 改 房 屋 基 础 、 梁 、
柱、楼板、墙体 （户内填充墙除
外） 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构件；

（二） 在楼面板上砌墙等，超
过设计标准增加房屋使用荷载；

（三） 在承重墙体、梁柱构件
和楼面、楼梯结构层凿槽、钻孔，
危害结构安全和耐久性；

（四） 将不具备防水要求的房
间、阳台等改为卫生间、厨房间，
或者改变车库、车棚设计使用功
能；

（五） 擅自挖建地下室或者降
低房屋地坪标高；

（六） 在房屋顶面上擅自加层
建房搭棚；

（七） 违反法律、法规和设计
要求，破坏房屋结构、危害房屋使
用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一条：房屋使用安全责
任人或者使用人有本条例第二十三
条规定行为的，由房屋所在地县

（市）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
恢复原状或者维修加固等排除危害
措施；拒不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逾期
不采取排除危害措施，未涉及变动
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处一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涉及违

法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国务院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或者使用
人有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 （六） 项
行为，涉及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
规的，由房屋所在地县 （市） 区城
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城乡规划
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建筑装饰装修企业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三条规定实施装修的，由房
屋所在地县 （市） 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
造成毗邻房屋结构损坏或者影响房
屋使用功能的，毗邻房屋所有权人
或者使用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
害、及时采取加固、修补、拆除等
措施，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您可就上述条款内涉及住建部
门的内容向您所在地住建部门进行
反映。

医生能看到患者
在其他医院的就诊信息吗

编号为“7820955”的网友：
在宁波任何一家医院就诊，接诊医
生能否查询到患者在别家医院的就
诊信息？

市卫生健康委：网友，您好。
目前宁波市全部公立医疗机构的医
生都可以在患者授权后通过调阅居
民电子健康档案了解患者在其他医
院 2011 年以后的治疗就诊信息。

鄞州重残人员
是否有纸尿裤等用品补贴

编号为“7823318”的网友：
请问鄞州区残联，宁波江北区重残
一级截瘫人员辅具已把纸尿裤列入
脊椎伤友每年申请范围，每年额度
为 2400 元。纸尿裤是重残人员离
不开的，由于这类人群经济条件普
遍较差，希望区残联早日实施该政
策，为残疾人作贡献。

鄞州区残联：根据浙残联发
〔2021〕 36 号文件精神，重度肢体
残疾人申请的包括尿垫、尿裤、尿
片、尿套、集尿袋等一次性使用
品，每年可补助 1200 元。目前鄞
州区已有 2 名脊髓损伤伤友享受了
此项目补助，此项补贴可向镇、街
道残联申请，具体情况可咨询镇、
街 道 残 联 或 鄞 州 区 残 联 ：
89295635。

“甬有长护”怎么下载
如何申请长护险

编号为“7823457”的网友：
新闻提到对居家护理的参保人，可

以通过“甬有长护”平台手机端自
主提交申请。“甬有长护”平台手
机端如何下载？在各大应用商城或
浙里办中都搜索不到。

市医保局：“甬有长护”是我
市建设的长期护理保险信息化系统
平台，其中包括了参保人员使用的
长护保险 APP。市政府印发 《关于
深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
意见》 后，下一步市医保局将会出
台相关实施细则明确具体业务流程
和管理办法，其中也将明确申请的
具体办法，我局正式成文印发后将
会做好政策宣传，向社会详细告知
具体操作办法，敬请予以关注。

已上牌的电动自行车
车速超标会查吗

网友“有事我”：1、网上看到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踏脚板可以
拆除”，这消息准确吗？

2、按规定，新国标电动自行
车的电池电压是 48V，但现在好多
商店卖出来的车，锂电池电压是
60V，是否允许？警方会查吗？

3、按规定，新国标电动自行
车的最高时速是 25 公里，但现在
有些黄牌电动自行车时速超过这个
规定速度，警方会查吗？是不是用
测机动车的测速仪查？

4.同样是黄色牌照，为什么有
些有两维码，有些没有？没有二维

码的，到明年会不会不能上路？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1、新国

标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明确规定以车
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
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或/和电驱动
功能的两轮自行车。

2、不允许。电动自行车需严格
按照车辆合格证上电池参数要求配置
电池。

3、会查。根据 《浙江省电动自
行车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规定：驾
驶改装、拼装、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
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收缴拼装车辆，责令恢复限速装
置、拆除加装或者改装的装置；驾驶
拆除或者改变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
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的，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驾驶有其他改装、拼装、加装情形的
电动自行车的，处五十元以上三百元
以下罚款。驾驶人拒绝恢复限速装
置，拆除加装或者改装装置的，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先予扣留车
辆，在代为恢复限速装置、拆除加装
或者改装装置后及时退还车辆。恢复
限速装置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加装或者改装的装置予以收缴。

4、根据省里要求，全省从 2021 年
10 月份开始实施车辆上牌需具备“浙
品码”，之前无“浙品码”的没有关系，
仍可使用。如还有问题，请来电咨询：
0574-81983112。

（海文）

碧水蓝天，层林尽

染……然而，让人无比

遗憾的是这番秋日美景

却因为滚滚“黑烟”颜

值大减。近期，在我市

近郊不少区域迎来秸秆

焚烧高峰。有些村民甚

至还随带焚烧生活与建

筑垃圾。

面对身边时常冒起

的呛人浓烟与异味，众

多网友在宁波民生e点

通群众留言板发帖投

诉，并直呼“受不了”。

秋日里的这把火已严重影响周
边交通和居民正常生活，相关投诉
频现网络。

入秋以来，在宁波民生 e 点通
群众留言板上，有关秸秆焚烧的网
民主题投诉已逾百次，而吐槽已有
600 余条。其中，海曙区占了三分之
一以上，具体点位涉及集士港幼儿
园、高桥幸福路、高桥文体中心、高
桥商会大厦、高桥印象城、高桥中
学公交站、银亿朗境、芦港村、罗曼
风情、印悦里、华堂嘉园、锦源里等
周边地带，甚至是绿地。尤其是高桥
区域，沦为焚烧投诉的重灾区。

网 友“heiba-123456”：这 么 明
目张胆地焚烧吗？高桥商会大厦周
边乌烟瘴气。

编号为“7822408”的网友：白天
烧晚上烧，高桥镇幸福路新浦路一
带浓烟弥漫，旁边都是居民区还有
小学。

网友“Kinging”：下班回家路过
海曙印象城购物中心时，总能闻到
异味。

编号为“7817125”的网友：集士
港村周边、幼儿园附近有人点火焚
烧秸秆，经常是几个小时甚至整天！

网友“您好您好您好”：古林镇

薛家南路和育华路交叉口的田地
里，经常有薛家村农民焚烧垃圾，污
染空气。

多名网友：居民区烟雾缭绕，夜
间无法入睡；眼睛、鼻子难受；开车
在南环高架上时，车辆系统显示“外
部空气质量不佳”而自动关闭了车
窗⋯⋯

根据网友投诉，连日来，记者走
访了海曙高桥镇幸福路和新丰路交
叉口东南侧、鄞州区首南街道馨悦
家园东面等多个点位，并亲历了露
天焚烧秸秆甚至垃圾时刺鼻呛人的
浓烟。

网民主题投诉已逾百次
海曙高桥区域沦为重灾区

秋日里的秋日里的““这把火这把火”” 网友直呼网友直呼““受不了受不了””
如何遏制秸秆焚烧？江北经验被点赞

高桥镇幸福路和新丰路交叉口东南侧空地的垃圾和秸秆正在燃烧。
（廖业强 摄）

综合平台上的网友反映，秸秆
焚烧投诉呈现三大特点：

首先，突发性强。不少网友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向属地相关
部门投诉后，其回复为“已长期安
排专人负责焚烧问题的现场处置，
但由于焚烧行为的突发性强，管控
难度太大”。

其次，责任人难以确定。多个
部门在回复中要求网友发现焚烧后
第一时间电话投诉，但实际情况是即
使第一时间投诉了，而且有关部门立
即前往现场查看，也很难发现焚烧
者，于是，现场能做的只是“将火扑
灭”。而且，不少执法队员走访附近群
众后也很难了解到焚烧者的信息。

第三，相关监管与处置环节亟
待完善，且相关部门尚未形成合力。

网 友“woyongyou2001”反 映 ，
通途路东往西方向的高桥中学公交

车站至新宅公交车站沿途农田，17
时至 19 时左右，不时有人焚烧稻
草，空气刺鼻，烟雾严重。此问题
先是在 10 月 13 日通过 81890 多次
反映。但高桥镇 87113312 的来电
反馈，城管中队现场核实后未发现
有燃烧情况，要求市民下次发现后
可第一时间拨打高桥城管中队电话
87008862。此后，网友又多日发现焚
烧情况，并多次拨打高桥镇提示的
投诉电话 87008862，但不是打不通
就是无人接听，无法做到第一时间
举报。

此外，对于网友在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反映的秸秆焚烧问
题，多数区（县、市）目前还是由单个
政府或部门介入处理，或是街道、乡
镇，或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然后
作出回复。相关合力尚未形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露天焚烧秸
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
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
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2016 年宁波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 《宁波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五章第四十八
条规定，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农牧业
活动中秸秆的综合利用，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负责非能源利用性质的农
业秸秆焚烧行为的监督管理，乡

（镇） 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
配合做好监督管理工作。该条例第
六章第六十一条还规定，露天焚烧
秸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的罚款。但上述相关法规的落
实目前仍有待进一步努力。

秸秆焚烧投诉三大特点
部门处置困难重重

那么，能否从源头上有效引导
农民主动减少秸秆焚烧行为？令人
欣慰并欣喜的是，宁波在此从未止
步。11 月 2 日，市农业农村局就此作
出了如下回复：

我市从 2016 年起就有市级财
政资金扶持，持续推动秸秆综合利
用工作。

首先，市级财政扶持力度大幅度增
加。2016-2021年，财政扶持资金在100
万元-250 万元之间，2022 年增加到
1155万元。新增中央支持秸秆综合利
用全量化利用重点县创建资金，2021
年为185万元，2022年为368万元。

其次，我市秸秆综合利用率和
离田利用率逐年稳步提升。农作物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从 2015 年 的
88.70%提高到 2021 年的 96.97%。秸
秆 离 田 利 用 率 从 2014 年 的 不 到
10%上升到 2021 年的 19%。

再次，离田、收储和产业化利用
体系初步形成。全市共有秸秆产业
化利用企业 18 家，30 家合作社（公
司）购买 61 台打捆机建立了打捆队
伍 ，按 一 台 打 捆 机 一 年 保 守 作 业
1000 亩，全市能保证 6.1 万亩的打
捆离田面积。引导形成了秸秆纤维
原料化利用和秸秆包膜全混合日粮

饲料化利用的两家大型企业，年利
用量 3 万吨左右。引导形成了稻草
覆盖雷笋肥料化利用的特色优势企
业，年利用量 5000 吨左右。

最后，国家级重点县创建初建成
效。2021年完成了奉化国家秸秆全量
化利用重点县创建任务，奉化区秸秆
收储能力达1.5万吨，离田利用主体的
利用能力逾 3万吨。新培育了秸秆收
贮中介组织3家，拥有各类打捆机11
台,新增秸秆存放钢架大棚2150平方
米，编制了《宁波市奉化区农作物秸秆
全量化利用规划 2021-2025》。2022
年余姚国家级重点县创建扎实推进。

提高秸秆的利用率
宁波从未止步

部门回复精选

馨悦家园东面农田的秸秆被人点燃。 （邱韵 摄）


